
邵阳市 2024 年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材料评分细则（中小学教师）
绿色通道：援藏援疆教师按有关政策办理；特别加分：国家级综合荣誉获得者、特级教师

项目 二级项目 记分要点

一、
思想
表现
20 分

1.年度考核 10 （1）近 5 年每年年终考核合格及以上每次记 1.2 分，年度优秀每次另加 2 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

2.综合荣誉 6
任现职以来：（2）获省、市、县、乡镇、校级表彰(政府或教育部门)（如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劳
动模范、十佳教师、最美教师等）分别记 6、5、4、3、1 分；（3）立一等功、二等功（记大功）、三等功（记功）分别记 6、
4、2 分。合计不超过 6 分。

3.单项荣誉 4
任现职以来：（4）获国家、省、市、县、乡镇、校级思想政治类表彰（师德标兵、师德楷模、师德先进个人等）分别记 4、3、2、
1、0.5、0.2 分（经工作单位认可的民主党派先进降级记分）。（5）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市、县、乡镇、校单项先进个人（其他政府部
门授予的奖项，如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百岗明星等）分别记 3，2、1、0.5、0.2 分。合计不超过 4 分。

二、
教育
管理
与实
绩

20 分

4.管理岗位 12

任现职以来：（6）在教育教学中坚持立德树人，积极渗透德育教育，育人效果好记 5 分；担任班主任每年加 0.6 分；担任
学校中层干部（学校团队辅导员、农村教学点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每年加 0.5 分；担任学校教研组长、年级教学管理人员
等职务每年加 0.4 分；担任学校社团指导教师（教练）、副班主任每年加 0.2 分。同一年度任不同职务的不能叠加，不同年
度可累加。合计不超过 12 分。

5.教育实绩 8
任现职以来：（7）被评为市级及以上、县、乡镇、校优秀班主任（十佳班主任）、优秀团干等分别记 5、4、3.5、3 分，若无以上荣誉，
经学校认可，班主任在教学岗位中工作合格的，记 2 分，该班级任课教师记分 1 分；（8）所带班级（或所管理的单位、部门）被评为市
级及以上、县、乡镇、校先进班级（集体）分别记 3、2、1、0.5 分；合计不超过 8 分。

三、
教学
能力
与实
绩

45 分

6.专业素养 12

任现职以来：（9）经教育行政部门评审被评为市级及以上、县、乡镇、校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课堂教学改革学科带头人、
课堂教学改革骨干教师、教坛新秀、教学能手、教研先进工作者等分别记 8、7、6、5.5 分，若无以上荣誉，经学校确认专业素养
深厚、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效果好记 5 分；（10）参加教育部门组织或派出的专业能力类竞赛（如征文、演讲、书法、绘画、
体育竞技、解题、编程、资源制作、玩具制作等），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县、乡镇级奖励的分别记 3、2、1、0.5 分；（11）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 2.0 培训合格记 1 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发展测评中获得优秀、良好、合格的分别记 2、1.5、
1 分。合计不超过 12 分。

7.教学常规 12
（12）近五年来满工作量记 3 分，超工作量每学期最多加 0.3 分，最高 6 分。任现职以来：（13）在县级及以上、乡镇、校
教学常规检查中获得奖励分别记 2、1、0.5 分，获得市级及以上、县、乡镇、校优秀教案（指一个学期的全部教案）奖励
分别记 2、1、0.5、0.2 分；（14）读书笔记最高记 1 分，提交的参评教案最高记 2 分。（15）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经高评会
评审最高各记 2 分。备课数量不够或备课极度不认真的，教学常规不予记分。合计不超过 12 分。

8.教学实绩 21

任现职以来：（16）任教学科成绩获得县及以上、乡镇、校表彰奖励或名列前茅分别记 10、8、6 分，若无以上奖励，但教育教学考核结
论为合格及以上等级的记 4 分；（17）辅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国家、省、市、县、乡镇优秀指导奖分别记 4、3、2、1、0.5 分，非任教
学科目折半记分。（18）辅导学生在省级及以上、市级报刊发表文章每篇分别记 0.5、0.3 分（学生作品集不予记分），最高 2 分；（19）
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组织的现场教学比赛获得国家、省、市、县、乡镇、校奖分别记 8、6、4、2、1、0.5 分，非现场课（含说
课、微型课、实验操作等）折半记分。合计不超过 21 分。



四 、
教 研
能力
与示
范引
领

15 分

9.教研能力 5

任现职以来：（20）经单位审批申报，主持省及以上、市、县一类教育教学课题研究，已结题的分别记 3、2、1 分，二类课
题折半记分；参与人员对应折半记分；（21）主持、参与校本课程开发分别记 1、0.5 分；（22）获国家级、省、市、县名师
工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称号的分别记 3、2、1、0.5 分，核心成员折半记分；（23）
担任过本省及以上、本市、本县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专业评审、面试考官、培训教师、督导评估、兼职教研员等教
育教学专业性工作分别记 1.5、1、0.5 分；合计不超过 5 分。

10.教研实绩 6

任现职以来：（24）经单位审批申报，主持一类课题（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省、市、县奖分别记 4、3、2、1 分，参与研
究折半记分（二类课题折半记分）；（25）主持研发的校本课程获省级及以上、市、县奖分别记 2、1、0.5 分，参与研发折
半记分；（26）独立发明教育类发明专利或公开出版发行教育类专著记 3 分，共同发明的专利或合著的著作，排名第一记 2
分，其余记 1 分；（27）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类论文记 2 分，市级发表论文、获省级及以上奖记 1 分，获市级奖
记 0.5 分，论文最高不超过 2 分；（28）教研组（或集体备课团队）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县级表彰奖励，教研组长（或主
备人、主讲人）分别加 1、0.5、0.2 分，参与人员折半记分。合计不超过 6 分。

11.示范引领
实绩 4

任现职以来：（29）在省级及以上、市、县、乡镇上过示范课、公开课、观摩课、专题讲座分别记 3、2、1、0.5 分；（30）
指导教师参加现场教学类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市级、县级、乡镇级奖励分别记 3、2、1、0.5 分（非现场教学竞赛折半记
分）；（31）在国家、本省、本市、本县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面试考官、培训教师、督导评估、兼职教研员、名师工
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教育教学专业性工作中获省级及以上、市、县级表彰分别记 2、
1、0.5 分。合计不超过 4 分。

五、
任职
资格
及其
他加
分

12.工龄、任职
年限、农村工
作经历

（32）工龄加分标准为：以满 10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2 分（工龄指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参加工作时计算，时间截止
到当年度职称申报材料有效时间止），满 30 年的另记 3 分；（33）任现职年限加分标准：以满 5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3 分（任现职年限计算指取得中级<含其它系列的相应职称>职称之后的年限）；（34）在农村学校工作年限以满 1 年为基
数，每增加一年加 0.1 分。

13.外语、计算
机、继续教育

（35）专业技术人员外语、计算机水平符合湘人社发〔2018〕51 号文件附件 12 的各加 3 分，长期（20 年及以上）在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视同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水平；（36）近五年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获得人社部门出具的《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记 3 分；（37）近五年参与省及以上、市、县教育部门组
织的继续教育培训，获得优秀学员的分别记 1.5、0.7、0.2 分。

14.其他加分

（38）国家级综合荣誉（由国务院、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或教育部联合人社等部委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先
进个人、教育功臣、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等）、特级教师加 20 分；（39）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事迹被
国家、省级、市级主流媒体专题宣传报道的分别加 4、3、2 分。（40）当选国家、省、市、县两代表一委员分别记 3、2、1、
0.5 分。

15.述职报告
及申报材料

（41）述职报告优秀最高加 2 分；申报材料分类准确、规范有序、审查核实手续完备最高加 2 分。

六、减分项目 近五年来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视情形每次扣 1.2、5、10、20 分。



邵阳市 2024年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材料评分细则（教研员）
绿色通道：援藏援疆教师按有关政策办理；特别加分：国家级综合荣誉获得者、特级教师

项目 二级项目 记分要点

思想
表现
20 分

1.年度考核 10 （1）近 5 年每年年终考核合格及以上每次记 1.2 分，年度优秀每次加 2 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

2.综合荣誉 6 任现职以来：（2）获省、市、县级表彰（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十佳教师、最美乡村
教师等）分别记 6、5、4 分；（3）立一等功、二等功（记大功）、三等功（记功）分别记 6、4、2 分。合计不超过 6 分。

3.单项荣誉 4 任现职以来：（4）获国家、省、市、县、乡镇级思想政治类表彰（师德标兵、师德楷模、师德先进个人、杰出教师等）分别记 4、
3、2、1、0.5 分（经工作单位认可的民主党派先进降级记分）。合计不超过 4 分。

指导
服务
30 分

4.专业素养 10

任现职以来：（5）经教育行政部门评审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市、县、校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课堂教学改革学科带头
人、课堂教学改革骨干教师、教研先进工作者等分别记 8、7、6、5.5 分，若无以上荣誉，但专业素养深厚、教学基本功扎
实，教研效果好 5 分；（6）参加教育部门组织或派出的专业能力类竞赛（如征文、演讲、书法、绘画、体育竞技、解题、
编程等），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市级、县、乡镇级奖励的每次分别记 3、2、1、0.5 分；（7）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培训
合格记 1 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中获得优秀、良好、合格的分别记 2 分、1.5 分、1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5.指导服务能
力 10

任现职以来：（8）近五年来每年均组织开展符合本地实际的教研活动，指导学校开展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校本研修等工
作，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最高记 5 分；（9）经常就课堂教学、教研教改、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调研，为教育行政
部门及学校提供咨询最高记 5 分；（10）读书笔记最高记 1 分，提交的听课评课记录最高记 2 分，听课评课记录敷衍塞责的
一律不记分。经高评会认定伪造听课评课记录的取消参评资格。合计不超过 10 分。

6.指导服务实
绩 10

任现职以来：（11）主管学科或部门工作获得省及以上、市、县表彰奖励分别记 5、4、3 分；（12）任现职以来承担上级、
同级、下级区域内教育部门组织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任务分别记 3、2、1 分；（13）指导本学科教师参加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教研部门组织的专项教学比赛获得国家、省、市奖分别记 3、2、1 分；（14）参加教育部门组织或派出的专业能力类竞赛（如
征文、演讲、书法、绘画、体育竞技、解题、编程等），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县级奖励的每次分别记 2 分、1 分、0.5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研究
能力
30 分

7.研究能力 10
任现职以来：（15）所提交的教育教学论文（经验总结）经高评会评审，最高记 2 分；（16）主持国家、省、市、县级一类
课题研究，立项的分别记 3、2、1、0.5 分，结题的每项分别记 4、3 分、2 分、1 分，参与课题研究的折半计分（二类课题
折半记分）；（17）主持、参与、指导学校进行校本课程研发的每项分别记 2、1、0.5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8.研究实绩 20
以下五项条件无一项满足的，研究实绩记 0 分。任现职以来：①出版过 1 部以上教育教学研究著作；②在合法出版的学术
期刊公开发表过论文 3 篇以上；③参与主持、撰写的业务专业工作标准、规范等，获得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肯定，并在中小
学校执行；④主持的课题获市级以上奖励；⑤有经市级以上教育部门组织同行专家鉴定或推荐的成果。



8.研究实绩 20

任现职以来：（18）主持的一类课题（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省、市、县级奖分别记 10、8、6、4 分，参与研究折半记分（二
类折半记分）；（19）主持撰写的业务专业工作标准、规范等，获得上级、同级教育行政部门肯定，并在中小学校执行，分
别记 5、3 分，参与的折半记分；（20）主持研发的校本课程获得省、市、县奖记 3、2、1 分，参与研发的折半记分；（21）
独立发明教育类发明专利或公开出版发行的教育类专著记 8 分，共同发明的专利或合著的著作，排名第一记 6 分，其他人
员记 3 分；（22）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3 篇及以上记 5 分，发表 1-2 篇论文记 4 分，获得国家级奖励、省、市
级奖励分别记 3、2、1 分（获得同级及以下奖励不记分），论文总计不超过 6 分；（23）所在的集体备课团队获得省级及以
上、市级奖励的主备人、主讲人分别记 1 分、0.5 分，参与折半记分。合计不超过 20 分。

示范
引领
20 分

9.教研能力 10

任现职以来：（24）在省、市、县、乡镇级范围内上过示范课、公开课、观摩课、专题讲座分别记 6、5、4、3 分；（25）获
国家、省、市、县级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称号的分别记 3、2、1、0.5 分；（26）
担任过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考试分析、资料编写、专业评审、面试考官、培训教师、远程教育培训辅导员（管
理员）等教育教学专业性工作记 2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10.示范引领

实绩 10

任现职以来：（27）担任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工作获得上级奖励记 2 分；（28）
在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考试分析、资料编写、专业评审、面试考官、教师培训、远程教育培训辅导员（管理员）
等教育教学专业性工作中获国家、省、市表彰分别记 4、3、2 分；（29）所服务的学校获得国家、省、市教育、教学、教研
类集体荣誉分别记 2 分、1 分、0.5 分（获得同级及以下奖励的不记分）；（30）指导的课题获得国家级、省、市、县级奖励
每项分别记 3、2、1、0.5 分（获得同级及以下奖励的不记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任职
资格
及其
他加
分

11.工龄、任职
年限、农村工
作经历

（31）工龄加分标准为：以满 10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2 分，满 30 年的另加 3 分。（工龄指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参加
工作时计算，时间截止到当年度职称申报材料有效时间止）；（32）任现职年限加分标准:：以满 5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3 分（任现职年限计算指取得中级<含其它系列的相应职称>职称之后的年限）；（33）在农村学校工作年限以满 1 年为基数，
每增加一年加 0.1 分。

12.外语、计算
机、继续教育

（34）专业技术人员外语、计算机水平符合湘人社发〔2018〕51 号文件附件 12 的各加 3 分，长期（20 年及以上）在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视同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水平；（35）近五年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获得人社部门出具的《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记 3 分；（36）近五年参与省及以上、市、县教育部门组
织的继续教育培训获得优秀学员的分别记 1.5、0.7、0.2 分。

13.其他加分

（37）国家级综合荣誉（由国务院、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或教育部联合人社等部委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先
进个人、教育功臣、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等）、特级教师加 20 分；（38）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事迹被
国家、省级、市级主流媒体专题宣传报道的分别加 4、3、2 分。（39）当选国家、省、市、县两代表一委员分别记 3、2、1、
0.5 分。（40）当选国家、省、市、县两代表一委员分别记 3、2、1、0.5 分。

14.述职报告
及申报材料

（41）述职报告优秀最高加 2 分；申报材料分类准确、规范有序最高加 2 分。

六、减分项目 近五年来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视情形每次扣 1.2、5、10、20 分。



邵阳市 2024年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材料评分细则（校外教育机构）
绿色通道：援藏援疆教师按有关政策办理；特别加分：国家级综合荣誉获得者、特级教师

项目 二级项目 记分要点

思想
表现
20 分

1.年度考核 10 （1）近 5 年每年年终考核合格及以上每次记 1.2 分，年度优秀每次加 2 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

2.综合荣誉 6 任现职以来：（2）获省、市、县级表彰（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十佳教师、最美乡村教师
等）分别记 6、5、4 分；（3）立一等功、二等功（记大功）、三等功（记功）分别记 6、4、2 分。合计不超过 6 分。

3.单项荣誉 4 任现职以来：（4）获国家、省、市、县、乡镇级思想政治类表彰（师德标兵、师德楷模、师德先进个人、杰出教师等）分别记 4、
3、2、1、0.5 分（经工作单位认可的民主党派先进降级记分）。合计不超过 4 分。

管理
能力
30 分

4.专业素养 10

任现职以来：（5）经教育行政部门评审被评为省级及以上、市、县、校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分别
记 8、7、6、5.5 分，若无以上荣誉，但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熟悉相关业务工作政策、法规、文件、标准等，为
促进学校发展和师生健康成长发挥了指导者和引路人作用的最高记 5 分；（6）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市级、县、乡镇级奖
励的每次分别记 3、2、1、0.5 分；（7）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合格记 1 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中获得优秀、
良好、合格的分别记 2 分、1.5 分、1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5.管理能力 10
（8）近五年来每年均组织开展符合本地实际的业务活动，并取得较好效果的记 5 分；任现职以来：（9）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较
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能针对区域内业务工作开展的需要，提出指导性意见或方案，为上级、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决策，起到很好的参谋咨
询作用的最高记 5 分；（10）读书笔记最高记 1 分，提交的课评课记录最高记 2 分，听课评课记录敷衍塞责的一律不记分。经高评会认定
伪造听课评课记录的取消参评资格。合计不超过 10 分。

6.管理实绩 10

任现职以来：（11）主管学科或部门工作获得省及以上、市、县表彰奖励分别记 5、4、3 分；（12）任现职以来承担上级、
同级、下级区域内教育部门组织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任务分别记 3、2、1 分；（13）指导教师参加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
门组织的专项教学比赛、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省、市奖分别记 3、2、1 分；（14）参加教育部门组织或派出的专业能力类竞
赛（如征文、演讲、书法、绘画、体育竞技、解题、编程等），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市、县级奖励的每次分别记 2 分、1
分、0.5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指导
服务
30 分

7.指导能力 10
任现职以来：（15）所提交的教育教学论文（经验总结）经高评会评审，最高记 2 分；（16）主持国家、省、市、县级各类
课题研究，立项的分别记 3、2、1、0.5 分，结题的每项分别记 4、3 分、2 分、1 分，参与课题研究的折半计分；（17）主
持、参与、指导基层进行课程研发、有关业务标准创新的每项分别记 2、1、0.5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8.指导实绩 20

任现职以来：（18）主持的一类课题（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省、市、县级奖分别记 10、8、6、4 分，参与研究折半记分（二
类课题折半记分）；（19）主持撰写的业务专业工作标准、规范等，获得上级、同级教育行政部门肯定，并在中小学校执行，
分别记 5、3 分，参与的折半记分；（20）主持研发的校本课程获得省、市、县奖记 3、2、1 分，参与研发的折半记分；（21）
独立发明教育类发明专利或公开出版发行的教育类专著记 8 分，共同发明的专利或合著的著作，排名第一记 6 分，其他人
3 分；（22）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类论文记 5 分，市级发表论文、获省级及以上奖记 3 分，获市奖记 2（获得同
级及以下奖励不记分），论文总计不超过 6 分；（23）所在集体备课团队获得省级及以上、市级奖励的主持人分别记 1 分、
0.5 分，参与折半记分。合计不超过 20 分。

示范
引领
20 分

9.示范引领作

用 10

任现职以来：（24）在省、市、县、乡镇级范围内上过示范课、公开课、观摩课、专题讲座分别记 6、5、4、3 分；（25）获
国家、省、市、县级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称号的分别记 3、2、1、0.5 分；（26）
担任过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考试分析、资料编写、专业评审、面试考官、教师培训、远程教育培训辅导员（管
理员）等教育教学专业性工作记 2 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10.示范引领

实绩 10

任现职以来：（27）担任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优质空间课堂首席名师、教师工作坊坊主等工作获得上级奖励记 2 分；（28）
在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命题工作、考试分析、资料编写、专业评审、面试考官、培训教师、远程教育培训辅导员（管理员）
等教育教学专业性工作中获国家、省、市表彰分别记 4、3、2 分；（29）所服务的部门获得国家、省、市教育、教学、教研
类集体荣誉分别记 2 分、1 分、0.5 分（获得同级及以下奖励的不记分）；（30）指导的课题或项目获得国家级、省、市、县
级奖励每项分别记 3、2、1、0.5 分（获得同级及以下奖励的不记分）。合计不超过 10 分。

任职
资格
及其
他加
分

11.工龄、任职
年限、农村工
作经历

（31）工龄加分标准为：以满 10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2 分，满 30 年的另加 3 分。（工龄指从学校毕业之后正式参加
工作时计算，时间截止到当年度职称申报材料有效时间止）；（32）任现职年限加分标准:：以满 5 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
0.3 分（任现职年限计算指取得中级<含其它系列的相应职称>职称之后的年限）；（33）在农村学校工作年限以 1 年为基数，
每增加一年加 0.1 分。

12.外语、计算
机、继续教育

（34）专业技术人员外语、计算机水平符合湘人社发〔2018〕51 号文件附件 12 的各加 3 分，长期（20 年及以上）在艰苦
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视同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水平；（35）近五年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获得人社部门出具的《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记 3 分；（36）近五年参与省及以上、市、县教育部门组
织的继续教育培训获得优秀学员的分别记 1.5、0.7、0.2 分。

13.其他加分

（37）国家级综合荣誉（由国务院、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或教育部联合人社等部委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先
进个人、教育功臣、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等）、特级教师加 20 分；（38）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事迹被
国家、省级、市级主流媒体专题宣传报道的分别加 4、3、2 分。（39）当选国家、省、市、县两代表一委员分别记 3、2、1、
0.5 分。（40）当选国家、省、市、县两代表一委员分别记 3、2、1、0.5 分

14.述职报告
及申报材料

（41）述职报告优秀最高加 2 分；申报材料分类准确、规范有序最高加 2 分。

六、减分项目 近五年来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视情形每次扣 1.2、5、10、20 分。



说明：

1.本记分细则共 41 个记分要点，除中小学教师“（18）辅导学生发表文章”可以累计加分外，同一个记分要点中（荣誉、奖项、课题（教学成果））取

最高项记分，最高项同时有多个者，多于 1 个适当加分：省级及以上每多 1 个加 0.4 分，市级每多一个加 0.3 分、县级每多一个加 0.2 分、乡镇级每多

一个加 0.1 分，加分最多不超过 2 个。举例：某教师任现职以来获得过省、市、县教学比赛奖，则只计省级奖 6分，如果他获得 2次省级奖则记 6.4 分，

获得 3次及以上省级奖则记 6.8 分。

2.本评分细则中“县级”含县、县级市、区、市直。“乡镇级”含街道、市直学校、县直学校、中心校（联校）。“校级”为中心校管理的、具有法人资

格的学校。

3.本评分细则的“教学比赛”指由教育部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通过单位推荐、层层选拔的现场教学比赛，非现场教学比赛折半记分；教育部门

中的非教育部门如关工委等组织的教学比赛降级折半记分；单纯由教育学会组织的教学比赛降级记分；其他社会机构、协会、杂志社、课题组等组织的

教学比赛一律不予记分。

4.本评分细则中的“降级”指国家级降为省级、省级降为市级，以此类推。

5.本评分细则中的“课题”划分：通过各级政府、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立项的课题为一类课题；教育学会、教育科学研

究工作者协会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装备、电教、教师发展中心等官方途径取得立项的有关教育教学的课题为二类课题，折半记分。以上课题的子课

题、教育学会的分会课题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协会、学会）等非官方途径取得的课题一律不予记分。

6.本评分细则中的“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指在国家或省新闻出版部门正式批准的有国际国内统一标准刊号 ISSN、CN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的

学术（含教研教改）论文。发表在增刊、论文集上的论文以及只发了用稿通知或已印清样但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各级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及内设部门组

织的论文竞赛等活动中的获奖文，各级校外教育机构内设部门组织的论文竞赛等活动中的获奖论文一律不予记分。

7.本评分细则中的“获奖论文”指经教育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及所下属的教研、装备、电教、教师发展中心）、教育学会组织评审颁发奖励证书的论文。

其它途径获得的一律不予认可。

8.本评分细则中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指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实地考核、评审、发文等过程正式授予教师的荣誉称号。其他通过参加骨干教师培

训而取得的各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称号的，一律不记分。

9.本评分细则中的“主流媒体”指由宣传部门主管并经邵阳市教育局职改办认可的党报、党刊、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及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市教

育局主办（主管）的主要报刊杂志。

10.学生竞赛项目为《湖南省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规定》中认可的项目，其他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项目参照记分，其他社会机构、协会、杂志社、

课题组等组织的比赛一律不予认可。

11.指导教师与辅导学生获奖，评分依据以指导（辅导）证书为准。

12.满工作量与超工作量，由工作单位认定并提供有效证明。

13.教学成绩名列前茅指位居总样本的前 30%。名列县（市区）、乡镇、学校前茅分别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中心校、学校出具有效证明，证明材

料以表格、数字形式呈现。幼儿园教师须提供班级幼儿成长档案及相关材料，特殊学校教师须提供学生康复训练与生活实践能力提升等佐证材料。

14.提交材料真实完整，审查核实手续完备，以本评分细则为顺序，归类准确（每张证书只能在一个记分要点中记分），视为规范。

15.幼儿园教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参照本细则执行。本评分细则由邵阳市教育局职改办负责解释。


